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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泓、刘华东、常莹报道 电
子商务发展带来的问题日益引
起人们的重视。自2013年启动
立法以来，电子商务法草案就一
直备受各界关注。法律的制定
能否跟上飞速发展的电子商务
现状？电子商务法究竟应该侧
重保护消费者权益还是促进电
商发展？

管不了所有电商业态？别担
心，法律有前瞻性

自 2013年启动立法程序以
来，电子商务立法至今已历时4
年。在这期间，电子商务领域日
新月异，新业态新技术层出不
穷，比如共享经济的异军突起。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2016
年我国共享经济市场交易额达
3.45万亿元，同比增长103%，参
与分享人数达6亿，提供服务人
数达6000万。国家发展改革委
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今年共享
经济交易规模将达 4.5 万亿元，
未来几年将保持年均 40%左右
的增长速度。

“我国电子商务发展这么
快，电子商务法如何规范这些新

业态呢？”这是不少老百姓关心
的一个问题。“只有时髦的经济
名 词 ，并 没 有 时 髦 的 法 律 关
系。”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教
授薛军表示，共享经济、社交电
商等都能被纳入草案规定的不
同类型的电子商务经营者中，比
如按照电子商务法草案目前的
分类标准，共享经济就属于自建
网站经营者。

薛军认为，目前新业态的发
展不足以对电子商务法立法框架
造成冲击，“电子商务法制定过程
中时刻注意保持定义的开放性，
使它能够容纳电商领域新出现的
商业模式。电子商务法最根本的
目的是要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
它不应成为中国电子商务发展的
一个桎梏，而应该成为一个积极
的、良性的推动力量，这个立法指
导思想是贯穿于电子商务法草案
所有内容中的。”

太注重原则性会不会失去可
操作性呢？

“电子商务立法不会因为保
持开放性就让它在当下失去现实
意义，如何在具体规则和抽象原

则之间寻求平衡，这是法律必须
要予以精准把握的。”薛军说。

专家表示，电子商务立法的
开放性和具体性是根据业态发展
各有侧重的。总则和关于主体分
类的部分保持了开放性，涉及电
子商务平台权利义务责任和知识
产权保护的部分，则有非常具体、
规范的规定。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穷尽
法律规则仍无法做出法律判断
时才适用法律原则。”在中国
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
专家张韬看来，电子商务法立
法的挑战之一是技术发展太
快。“看清的业态要在规范中
发展，看不清的业态要在发展
中规范。除此之外，还要在促
进发展和规范秩序之间寻求一
个平衡点。除了鼓励，还要包
容，为创新和发展留有空间。”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王
文华认为，一部法的原则性始
终都是相对的，这部法在努力
做到原则性和具体性的结合、
前瞻性和现实性的结合，既抓
住电子商务当前交易中的根本
性问题订立规则，又尽可能开

放包容，解决新业态产生的问
题。

“当然，作为一部法律，将来
通过后在实施过程中还会颁布实
施条例、具体解释、司法解释等，
进一步细化实践中不断出现的新
问题。”王文华说。

弱化消费者权益保护？不会
的，各方主体权益平衡保护

相较于一审稿，草案二审稿
一个显著的变化是将关于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独立章节分散在了不
同条款中。这是不是表示消费者
权益保护被弱化了呢？

专家们一致认为，保护消费
者权益的立法思想，贯穿电子商
务法立法的全过程。王文华说，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电商经营者
保护和平台的义务责任部分，从
另一个角度看其实是反映了对
消费者的保护。“草案大概有超
过四分之一的内容是在约束电
商经营者的行为，对电商经营者
责任和义务的强化，就是对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一种体现”。草案
在总则第一条明确，该法保障电
子商务活动中各方主体的合法

权益。电子商务法怎样兼顾各
方权益呢？

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为
了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的权益，
电子商务法草案规定，知识产权
权利人认为其知识产权受到侵
害的，有权向电子商务平台经营
者发出通知，要求电子商务平台
经营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
接、终止交易和服务等必要措
施。而为了保护平台内经营者，
按照条款要求，知识产权权利人
向平台发送相关通知时应包括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据，与此同
时，草案也给予平台内经营者知
情和声明的权利。

“电子商务法草案构建的
知识产权保护规则是以电商平
台为核心的。这个规则的突出
特点是过程控制——它不像一
般知识产权侵权事后救济和追
责，它将控制前置提到了过程
当中，在行为过程中发现知识
产权侵权时就开始采取相应的
制止措施，反映了对当事人权
益的兼顾和对利益冲突的一种
平衡。”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
法学院教授赵旭东说。

网购再火，也需要法律护航
——专家学者谈电子商务立法热点

王春、金睿涛报道“我没有
边开车边玩手机，我只是在路口
等红灯时，收到一条微信消息，
看了一眼就放下了。”近日，在杭
州市定安路口，驾驶员吴先生因
行车使用手机被交警拦下后这
样解释。今年3月 1日起，浙江
省开展为期 10 个月的“创文明
交通、治秩序乱象”交通整治行
动。截至 10 月底，全省共发生
上报道路交通事故 9443 起、死
亡2832人、受伤9048人、直接财
产损失3330万余元，同比分别下
降 16.3%、9.2%、17.7%、21.8%。
然而相关数据同时显示，开车打
手机的交通违法行为查处量在持
续攀升、开车使用手机引发交通
事故占全省交通事故死亡总数比
重居高不下。以后，你开车还会
玩手机吗？

开车玩手机被广为诟病

是否真如吴先生所说，其在
路口等红灯时使用手机的行为

尚未构成开车玩手机呢？答案
是否定的。

杭州市定安路执勤民警董敏
剑说：“不管是行驶中还是停着等
红灯，都算在开车玩手机的范围
内。开车打手机违法行为，主要
指开车时拨打、接听电话、发短
信、观看微信等行为。针对该行
为，浙江省交管部门将给予驾驶
员记2分，罚款50至200元的处
罚。”

今年浙江省两会期间，浙江
省政协委员叶成伟、费君清提交
了“关于严禁开车玩手机”的提
案。提案指出，近年来，随着手机
和车载电话的普及，大家在马路
上经常能看见一些机动车驾驶人
开车玩手机或接打电话，这种现
象越来越多，造成了一些地区交
通事故多发，给社会交通安全与
人员生命带来极大的损害，为此
建议完善交通法律法规，加强交
通安全宣传，打造科技管控网络，
完善社会监理体系，加大违法处

罚力度。
今年2月17日，浙江省文明

办、省公安厅等单位共同在全省
数十家媒体和官网微信朋友圈开
展网络调查，开车使用手机被评
为“我最讨厌的十大交通违法行
为”之一。

秒玩手机能开出几十米

“在车速60km/h的情况下，
仅低头看手机3秒，就相当于盲开
几十米。”杭州市吴山交警中队长
周毅华说。

今年3月7日上午，高速杭州
交警支队在高速“杭州南”外广
场，做了一次“危险实验”。为了
确保安全，现场设置了将近200
多米的隔离墩，并请经验丰富的
尹警官开车，副驾驶座上由另一
名民警做记录。实验设定在车速
60km/h 的行驶过程中使用手
机。第一次实验：车辆慢慢加速，
当车速稳定在 60km/h左右后，
尹警官瞄了眼放在右下方的手

机，等他抬起头再看前方，这个过
程差不多2秒。根据后续的实际
测量，机动车已经开出去 27 米
多。而且车辆明显往右跑偏。第
二次实验：车辆在达到 60km/h
后，紧急踩刹车，猛力刹住车差不
多要两三秒，到车辆停下，也差不
多开出去28米。第三次实验：在
60km/h的起步点前方40米处，
设置了障碍物，观察是否能避
开。当尹警官抬头时，距离障碍
物也就10米距离。踩刹车已经
无济于事，障碍物被撞飞五六米
远。

“在实际行车过程中，你可能
会采取变方向来避让。”尹警官
说，但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根
本避不过去，二是你可能来不及
判断边上是否有车辆通过。而
且，如果在高速上行车，车速远不
止60km/h,伴随而来的危险自然
就更大了。高速上，机动车若以
120km/h速度前行，那2秒钟的
时间理论上就会前进60多米。

抓拍玩手机量之大超预想

手机不离手，哪怕开车——这
似乎成了不少人的习惯。自今年3
月1日交通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浙
江省交管部门统一启用高清监控，
实时抓拍严查开车使用手机等隐
蔽性较大的交通违法行为。

“在杭新景高速还曾发生过
一起因司机打电话，导致 50 多
车追尾的事故，引起后方大堵
车。”高速交警介绍，现在很多
人手机不离手，即便是开车的时
候，甚至是上了高速，还忍不住
打电话、发短信、刷微博微信。

“在我们看来，开车使用手
机，危险系数并不比酒驾、毒驾等
小。”在高速上，一般车辆正常行
驶的时速是100多公里，1秒钟就
能前进20多米，危险有多大可想
而知。今年6月1日起，浙江省内
高速140多个卡点安装新式监控
摄像头，专门抓拍开车玩手机的
违法行为。

开车打手机致交通违法行为攀升

日前，黄岩的许某向黄岩人
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许某与陈某系夫妻关系。婚后
陈某多次暴力殴打、威胁许某，
并进行电话骚扰。今年9月，许
某起诉离婚，经黄岩法院家事
纠纷调解室引导调解，许某顾
及双方结婚多年，子女尚未成
家，最终撤回起诉。但陈某未
见悔改，在今年10月份又持菜
刀到许某住所内进行威胁，次
日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四
日的行政处罚。

黄岩法院家事纠纷调解室
在案后回访中了解到这一情
况，积极引导许某申请人身安
全保护令，调取公安笔录、诊疗
记录等证据材料。经审查，法
院认定本案符合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法定调解，发出民事裁定，
禁止陈某骚扰、跟踪许某，对其
实施家庭暴力，有效期六个
月。并告知申请人许某，遭遇
家庭暴力时，第一时间报警或
者向所在单位、社区、妇女联合
会等单位投诉、反映或者求助
并注意保留相关证据。

为充分发挥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保护效果，工作人员将保
护令送至当事人住所地的村委
会和城北派出所，并在现场对
夫妻双方进行耐心细致地疏
导。此后被申请人自觉遵守，
未产生到期后申请人再次申请
的情形。

据了解，自去年 3 月 1 日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以来，该
院共登记立案人身保护令案件

2件，并在法律咨询、诉前调解、
案件审理过程中接受了当事人
对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咨询。

法官说法：

《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条及
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
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
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
身体、精神等侵害行为。人身
安全保护令是人民法院为了保
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
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而作出
的一种民事强制措施。当事人
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
暴力的现实危险，可向人民法
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
畅 通 了 公 权 力 干 预 家 庭 暴 力
的渠道，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作
用 就 是 凸 显 了 政 府 对 弱 势 群
体的保护，在很大程度上保护
了 受 害 者 的 合 法 权 益 和 人 身
安全。”家事纠纷调解室的潘
凯法官表示，“受家庭暴力影
响的当事人多为家庭弱势方，
因经济状况、文化程度等种种
因素的影响，法律意识不强，
调 查 取 证 能 力 较 为 薄 弱 。 妇
联、村委会等如有发现家庭暴
力 情 况 的 话 也 可 以 帮 助 受 害
人 向 公 安 机 关 求 助 或 向 法 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更希望
所 有 家 暴 案 件 受 害 人 都 能 勇
敢 地 拿 起 法 律 武 器 来 保 护 自
己。”

林静

遭遇家暴？
可向法院求助

本报讯 通讯员孙建新、朱
亦红报道 “我付的可是订金
不是定金，他凭什么不退还给
我！”近日，湖州市南浔区市场
监管局练市镇分局接待了一位
怒气冲冲的张先生。

“我在他们那里看中了一
辆车，付了 1000 元的订金，现
在他们竟然说我付的是定金，
所以不能退的，这不是损害我
们消费者的权益吗？”难道这又
是“订金”与“定金”惹的祸？

受理投诉的分局负责消费
维权调解工作的干部立刻联系
到了汽车销售公司的负责人陈
先生，陈先生也倒了一肚子苦
水：“这根本不只是订金与定金
的争议问题，而是他先违背了
合同！”

原来张先生在当地一家汽
车 4S 店看中了一辆大众帕萨
特，并希望通过陈先生的汽车
销售公司前去购买，当两人谈
妥价格后，张先生便支付了
1000元定金（张先生误会为交
付的订金），两人签订了购车合
同。事后，张先生发现该汽车
4S店的销售价格比在陈先生的
汽车销售公司内购买便宜，便
直接在 4S 店内购买了。购车
后张先生想拿回预付在陈先生
那里的定金，陈先生以违约为
由拒绝支付，于是有了文章开
头那一幕。

“你们双方签订了购车协
议，你临时变卦，这本身就是一
种违约行为，不管是定金还是订
金都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保护，商家有权不退还给你定
金。”分局负责消费维权调解工
作的干部当即严肃地指出了问

题所在。最后在分局调解干部
的积极调解下，陈先生表示愿意
退还1000元定金，张先生也对
自己的违约行为表示了歉意！

汽车销售公司的陈先生事
后还告诉市场监管分局的工作
人员，以前一些客户签订购车
合同后，第二天后悔变卦的情
况很多，经常“毁约”。一般情
况下，虽然合同里明确不能退
还定金，但是如果客户实在是
不喜欢之前的车型或者有特殊
情况，只要事先通知，公司也会
站在消费者的立场上考虑退还
定金。

鉴此，市场监管部门有关
工作人员也再次提醒广大消费
者，在签订任何协议时都应要
三思，要详细了解合同的每一
条款所包含的意思及法律效
力。工作人员还特别强调指
出，我们在与他人签订一些协
议时，时常要碰到的“定金”和

“订金”，虽然读音一样，但却有
本质区别。“定金”还是“订金”，
哪个退哪个不退，确实困扰了
不少人。具体来说，“定金”是
法律上的概念，是履行合同的
保证金，定金具有双重担保性，
即同时担保合同双方当事人的
债权。也就是说，交付定金的
一方不履行债务的，会丧失定
金，是不能要求返还的;而收受
定金的一方不履行债务的，则
应双倍返还定金。而“订金”可
视为“预付款”或“诚意金”，给
付订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
务的，有权要求返还。也就是
定金不可退，订金是可以退还
的。有时如果已经付了定金，
就不要轻易就“毁约”。

如果付了定金
就不要轻易“毁约”

本报讯 通讯员胡珍珍 记
者冯伟祥报道 临海市沿江镇上
金村文化大礼堂的操场上，人群
熙熙攘攘，满场欢声笑语，中央
的红色大舞台分外显眼。近日，
台州电视台的《乡村大擂台》栏

目走进沿江镇，在这里举办文艺
演出。演出中，沿江派出所民警
配合演出人员，以小品的形式向
群众传达火灾现场逃生技巧，并
穿插安全知识互动问答环节，用
寓教于乐的方式向群众宣传安

全防范知识。
活动中，民警还“爆料”通报

辖区“除毒瘤、净土壤”严打整治
行动工作情况，讲述日常工作中
遇到的典型案例，增强广大群众
的法制意识。

牵手《乡村大擂台》，蓝色身影筑平安

据新华网 工信部近日对外
公布印发的《公共互联网网络安
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明确了事
件分级、监测预警、应急处置、预
防与应急准备、保障措施等内

容。预案自印发之日起实施。
工信部根据社会影响范围

和危害程度，将公共互联网网
络安全突发事件分为四级：特
别重大事件、重大事件、较大事

件、一般事件。其中，全国范围
大量互联网用户无法正常上
网，.CN国家顶级域名系统解析
效率大幅下降，1亿以上互联网
用户信息泄露，网络病毒在全
国范围大面积爆发，其他造成
或可能造成特别重大危害或影
响的网络安全事件为特别重大
网络安全事件。

与此同时，工信部建立公共
互联网网络突发事件预警制度，
按照紧急程度、发展态势和可能
造成的危害程度，将公共互联网
网络突发事件预警等级分为四
级，由高到低依次用红色、橙色、
黄色和蓝色标示。面向社会发布
预警信息有网站、短信、微信等多
种形式。

徐隽报道 从最高人民法院
获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利用网络云盘制作、
复制、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
牟利行为定罪量刑问题的批复》
将于2017年 12月 1日起施行。
根据该《批复》，对于以牟利为目
的，利用网络云盘制作、复制、贩
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的行为，
是否应当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
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联网、移
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作、复制、
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信息
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
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互
联网、移动通讯终端、声讯台制
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
电子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
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有关
规定。

根据这两个司法解释，以牟
利为目的，利用互联网、移动通
讯终端制作、复制、出版、贩卖、
传播内容含有不满十四周岁未

成年人的淫秽电子信息，具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依照刑法第三百
六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制
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
物品牟利罪定罪处罚：制作、复
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影、
表演、动画等视频文件十个以上
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
淫秽音频文件五十个以上的；制
作、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
电子刊物、图片、文章等一百件
以上的；制作、复制、出版、贩卖、
传播的淫秽电子信息，实际被点
击数达到五千次以上的；以会员
制方式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
子信息，注册会员达一百人以上
的；利用淫秽电子信息收取广告
费、会员注册费或者其他费用，
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的，等等。
对于以牟利为目的，实施制作、
复制、出版、贩卖、传播淫秽电子
信息犯罪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
考虑犯罪的违法所得、社会危害
性等情节，依法判处罚金或者没
收财产。罚金数额一般在违法
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

两高出新规：

网络云盘涉黄
依法可追刑责

网络安全突发事件预警制度建立

1亿以上用户信息泄露为特大事件

受委托，定于 2017年 12月 19日 14时 30分，
在温州市上江路198号经开区商务广场1幢三楼
报告厅对下列标的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及起拍价：
1.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201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238.67㎡，
月租金起拍价：19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2.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202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187.01㎡，
月租金起拍价：20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3.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203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186.57㎡，
月租金起拍价：20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4.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204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187.01㎡，
月租金起拍价：20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5.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205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187.01㎡，
月租金起拍价：20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6.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206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238.67㎡，
月租金起拍价：19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7.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404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144.32㎡，
月租金起拍价：21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8.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504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144.32㎡，
月租金起拍价：21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9. 温州市上江路 213号新世纪商务大厦拆
迁安置房 803室 5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131.28㎡，
月租金起拍价：21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10. 温州市上江路 198号经开区商务广场
1-2幢 302室 2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342.59㎡，月
租金起拍价：45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11. 温州市上江路 198号经开区商务广场
1-2幢 303室 2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293.53㎡，月
租金起拍价：40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12. 温州市上江路 198号经开区商务广场 1
幢 403室 2年租赁权，建筑面积 989.51㎡，月租金
起拍价：50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13.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香樟路 9号地下室

3年租赁权，建筑面积767.06㎡，月租金起拍价：12
元/㎡（竞买保证金5万元）。

注：以上标的设有保留价，委托人有权在拍
卖前撤回拍卖标的。

二、咨询、报名时间、地点：2017年 12月 17日
至2017年12月18日16时30分止，永嘉县瓯北街
道双塔路龙桥大厦一单元1402室。

三、展示时间、地点：即日起至 2017年 12月
18日16时30分止，标的所在地实地展示，请竞买
人自行踏勘考察。

有意竞买者，单位凭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及公章，个人凭身份证件，带竞买保
证金银行缴款单到报名地点办理竞买登记手
续。成交者，竞买保证金转为履约保证金；不成
交者，竞买保证金无息退还。保证金以报名截止
时间之前到达以下账户为准（户名：温州市永佳
拍卖有限公司；账号：201000170660899；开户行：
龙湾农商银行经开支行）。

拍卖的详细资料和相关竞买事项详见拍卖
文件。

拍卖行网址：www.yjpmh.com
详请咨询：66997567 13758706818

温州市永佳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30日

租赁权拍卖公告
召开会员大会决议的公告

2017年 12月 5日上午 9时，浙江省
防伪行业协会在杭州市环城北路 305号
耀江发展中心六楼 2号会议室召开会员
大会，讨论本社团注销事宜。请各参会
会员于 12月 4日之前与我协会联系，电
话：0571-85786966。未能参会的会员视
为同意注销本社团。

特此公告！
浙江省防伪行业协会
2017年11月30日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会（出资人）决议：本

公司注册资本从 1000万元人民币减至
3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
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
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
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
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金华助行金融服务外包有限公司

杭州工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告
本股东会（出资人）已决议解散本公司，请

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 30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 45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
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决定：注册资本从 17200万

元人民币减至 8100万元人民币。请债权人自
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
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
出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浙江传化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减资公告
经本公司股东决定：注册资本从 1000万美

元减至 100万美元。请债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
面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
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
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逾期不提出的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佳亨（浙江）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淳安县千岛湖绿源林场决议解散，本企业
已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请各债权人自接到本
企业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
自本企业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对自己是否要
求本企业清偿债务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出决
定，并于该期间内通知本企业，否则本企业将视
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东新锅炉辅机厂注销清算公告：本企
业股东（出资人）已决定解散本企业，请债权人
自接到本企业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
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
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的视其
为没有提出要求。

杭州口岸会务服务有限公司注销清算公
告：本公司股东陈新已决定解散本公司，请债
权人自接到本公司书面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登记，逾期不申报
的视其为没有提出要求。


